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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1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黑牡丹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—011 

 

黑牡丹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七届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黑牡丹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在黑

牡丹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应到监事 5名，实到 5名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梅基清先

生主持。 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经审议，作出如下决议： 

（一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

报告》；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

算报告》；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

配预案》； 

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 2015 年度母公司

实现净利润 204,653,068.62 元，按《公司法》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

20,465,306.86 元，加上母公司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524,473,336.98 元，扣除当

年分配 2014 年度现金股利 67,858,086.31 元，2015 年末母公司实际可供投资者分

配的利润为 640,803,012.43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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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以2015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,047,095,025

股为基数,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.82 元(含税),共计派发现金

85,861,792.05 元,尚余未分配利润 554,941,220.38 元,结转下一年度分配。 

该分配预案已通过网络和电话的形式向投资者征求意见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

及其摘要》； 

监事会全体人员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审议，并发表如

下书面审核意见：  

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公司章程和公司内

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；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

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，年报所包含的信息公允、全面、真实地反映了公司

2015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；提出本意见前，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

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以 5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募

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》；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16—009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黑牡丹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19 日 


